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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涉及人士 甲公司 ─  主板上市發行人及根據《上市規則》第 14.54(1)條被視

為新上市申請人，以及其附屬公司（「該集團」） 

事宜 若根據保薦人就上市時對股東人數及股東組別的估計，是否已可以

符合《上市規則》第 8.08(2)及 8.08(3)條有關公眾持股量的規定？ 

上市規則 《上市規則》第 8.08(2)及 8.08 (3)條 

議決 在反收購及上市公司股份被視為新上市的情況下，就考慮是否原則

上批准上市申請時，聯交所認為，由保薦人提供估計股東人數來證

明符合《上市規則》第 8.08 條的規定為可接受做法，但保薦人及

甲公司須於公司上市時證明並令聯交所確信其確實符合《上市規

則》第 8.08(2)及 8.08(3)條的規定。 

實況摘要 

1. 甲公司與其控股股東（「母公司」）訂立協議，收購由母公司持有的若干公司。該

項收購構成非常重大的收購事項及關連交易。母公司於收購協議日期前不足 24 個

月首次取得甲公司的控制權。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 14.06B 條，該項收購被

當作反收購，而甲公司的股份亦被視為新上市。該項交易須經甲公司獨立股東於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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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特別大會上批准，方可作實。根據《上市規則》，甲公司須以上市文件形式刊發

通函。  

 

2. 甲公司將不會發行新股份作為收購代價，亦無計劃在收購完成前發行新股份。 

 

3. 為證明甲公司在上市時（即收購完成時）符合《上市規則》第 8.08(2)及(3)條的規

定，保薦人認為： 

 

就遵守《上市規則》第 8.08(2)條而言  

 

a. 根據股份過戶登記處提供在上市聆訊前最後實際可行日期的股東名單（「過

戶處報告」）以及由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運作的中央結算及交收系統提供

的持股報告（「中央結算系統報告」），甲公司在重要時候共有超過 200

名登記股東； 

 

b. 名列中央結算系統報告的股東當中，超過 100 名也是很可能是代表本身客

戶持有甲公司股份的銀行及經紀行（「金融機構」）；  

 

c. 董事假設每家金融機構通常代表不少於兩名並非名列過戶處報告的股東的實

益擁有人持有甲公司股份；據此推算，甲公司的股東人數估計不少於 350

人。保薦人確認，甲公司董事在計算股東總數時所作的上述假設為合理假

設；  

  

 就遵守《上市規則》第 8.08(3)條而言 

         

d. 根據過戶處報告及中央結算系統報告，該公司三大登記股東並非甲公司的關

連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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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除母公司持有的權益（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持有超過 70%）及該集團若干

董事持有的權益外，甲公司並無接獲任何有關持股權益變動的通知而須根據

《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V 部作出披露；及  

 

f. 根據在上市聆訊前不久的公眾持股總數計算，甲公司三大股東所持公眾股份

的最高百分比將約為 40%。 

 

 

考慮事宜 

 

4. 若根據保薦人就上市時對股東人數及股東組別的估計，是否已可以符合《上市規

則》第 8.08(2)及 8.08(3)條有關公眾持股量的規定？ 

 

 

適用的《上市規則》或原則 

 

5. 《上市規則》第 8.08(2)條規定： 

 

「於上市時，有關證券須由足夠數目的人士所持有。數目須視乎發行的規模

及性質而定，但在任何情況下，股東人數須至少為 300 人。」 

 

6. 《上市規則》第 8.08(3)條規定： 

 

「上市時由公眾人士持有的證券中，由持股量最高的三名公眾股東實益擁有

的百分比，不得超過 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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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7. 聯交所認為，遵守《上市規則》第 8.08(2)及 8.08(3)條是以事實為依據的規定，必

須以事實(而非假設)證明。  

 

8. 就本個案而言，聯交所看到甲公司所提供的有關其在上市時的估計股東人數及股東

組別，只是對可獲得的數據作客觀詮釋所得。然而，聯交所要求的，是甲公司及其

保薦人須能證明甲公司已制定程序及查察機制，可以在上市時證明確實符合《上市

規則》第 8.08(2)及 8.08(3)條的規定。  

 

9. 就此而言，甲公司進一步表示，若過戶處報告及／或中央結算系統報告所提供於收

購完成日期的股東名單顯示甲公司登記股東人數少於 300 人，甲公司將致函予名

列中央結算系統報告的每家經紀行，要求它們向甲公司提供以下資料： 

 

 它們持有的股份數目；及  

 

 它們代持股份的客戶詳細名單。 

 

10. 保薦人認為，甲公司將可根據經紀行的回覆，提供充足詳細的股東名單，以證明符

合《上市規則》第 8.08(2)及 8.08(3)條的規定。 

 

 

議決 

 

11. 在反收購及上市公司股份被視為新上市的情況下，就考慮是否原則上批准上市申請

時，聯交所認為，由保薦人提供估計股東人數來證明符合《上市規則》第 8.08 條

的規定為可接受做法，但保薦人及甲公司須於公司上市時證明並令聯交所確信其確

實符合《上市規則》第 8.08(2)及 8.08(3)條的規定。 

 




